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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南洋电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与南方电网及下属公司签订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 合同中标及签署概况 

广东南洋电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下属的全资子公司广州南洋

电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南洋”）为以下招标项目的中标单位，具体中标内容如

下： 

1、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南方电网”）2016年主网线路材料第

一批框架招标项目；物资品类：220kV交流电力电缆（深圳、广东、云南、贵州），占标

包需求金额比例：60%；110kV交流电力电缆（广东），占标包需求金额比例：30%。 

2、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广东电网”） 2016年配网变压器、电缆等

设备材料框架招标项目；物资品类：10kV交联电缆（阻燃型），中标标包：4。 

3、广东电网2016年变电站线缆类材料框架招标项目；物资品类：变电站线缆（单

塑多股铜芯线、单塑铜芯线、双塑铜芯线、低烟无卤类低压电线、阻燃性低压电缆、耐

火型低压电缆、低烟无卤低压电缆、10kV普通型电缆、10kV阻燃型电缆、10kV防白蚁型

电缆），中标标包：2。 

4、广东电网2016年故障测距、控制电缆等二次类设备材料框架招标项目；物资品

类：控制电缆，中标标包：4。 

5、广东电网2016年配网设备材料（箱变、低压线材等）框架招标项目；物资品类：

低压电缆，中标标包：4，占标包需求比例：9%；架空绝缘电缆，中标标包：2，占标包

需求比例：20%；10kV钢芯铝绞线，中标标包：5，占标包需求比例：12%。 

6、广州供电局2016年配网新增一级授权类物资框架招标项目；物资品类：10kV交

流电力电缆（阻燃型），低压交流电力电缆（阻燃性）。 

7、广州供电局2016年下半年配网一级授权类物资框架招标项目；物资品类：低压

电线。 



 

8、深圳供电局2016年10kV交联电缆（阻燃型）框架招标项目；物资品类：10kV交

联电缆（阻燃型），中标比例：20%。 

9、深圳供电局2016年架空绝缘导线框架项目；物资品类：架空绝缘导线。 

10、深圳供电局2016年现代站配套220kV线路工程1kV低烟无卤耐火电力电缆专项招

标项目；物资品类：1kV低烟无卤耐火电力电缆。 

由于上述招标为框架招标，公司中标时无法估算中标金额，每个标包的具体中标金

额需由南方电网、广东电网下属项目单位根据物资所需情况确定，广州南洋需按要求与

项目单位签署书面合同。 

截至本公告日，广州南洋已签订并收到原件的合同金额总合计达到58，599.27万元。

（其中第一笔16,163.61万元的合同、第二笔11,933.66万元的合同和第三笔12,630.76万

元的合同已分别于2016年8月23日、2016年10月15日和2016年12月17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

公告编号为2016-060、2016-067、2016-078。本次公告为上述标包已签订并收到原件的

第四笔合同，累计金额为17,871.24万元）。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1、基本情况 

中国南方电网公司于 2002年 12月 29日正式挂牌成立并开始运作。公司属中央管理，

由国务院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公司供电区域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和海南，负

责投资、建设和经营管理南方区域电网，经营相关的输配电业务，参与投资、建设和经

营相关的跨区域输变电和联网工程；从事电力购销业务，负责电力交易与调度；从事国

内外投融资业务；自主开展外贸流通经营、国际合作、对外工程承包和对外劳务合作等

业务。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是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简称广东电网

公司。前身为广东省广电集团有限公司，2005 年 3 月 31 日更名为广东电网公司，2014

年 6 月 4 日更名为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2012 年 1 月 1 日，下辖的广州供电局、深圳

供电局正式分立由南方电网公司直管。公司注册资金 360亿元。 

2、交易对方与公司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近三年与公司发生多起类似业务。 

3、交易对方的履约能力 

交易对方为中央管理的国有特大型企业，在南方电网发展和南方电力资源乃至能源

资源优化配置中发挥主导作用，承担着实施国家西部大开发、西电东送战略的重要任务。



 

资金实力雄厚，信用优良，为公司一直以来的合作客户，履约情况一直保持良好。 

三、合同主要内容 

1、合同生效条件：合同协议书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双方公章

或合同专用章； 

2、合同标的：220kV、110kV电力电缆，10kV交联电缆，变电站线缆（单塑多股铜芯

线、单塑铜芯线、双塑铜芯线、低烟无卤类低压电线、阻燃性低压电缆、耐火型低压电

缆、低烟无卤低压电缆、10kV普通型电缆、10kV阻燃型电缆、10kV防白蚁型电缆），控

制电缆，低压电缆，架空绝缘电缆，10kV钢芯铝绞线，10kV交流电力电缆（阻燃型），

低压交流电力电缆（阻燃性），低压电线，10kV交联电缆（阻燃型），架空绝缘导线，

1kV低烟无卤耐火电力电缆 

3、合同总金额：17,871.24 万元； 

4、合同双方：买方为南方电网、广东电网、广州供电局、深圳供电局，卖方为广州

南洋电缆有限公司； 

5、签署地点：买方所在地； 

6、合同履行期：按相应合同的约定履行； 

7、付款方式 

分为：预付款、入卖方成品库款、到货款和质保金四次支付； 

8、违约责任：对于买方或卖方的违约行为，按照双方签订的相应的采购合同中的相

关条款执行； 

9、争议解决方式：双方在合同执行中发生争议时，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协商

不成向买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10、履约保证金：卖方应在合同签订后 5 个工作日内（含本数）向买方提交金额为

合同价格 10%的履约保证金，有效期自卖方履约保证金提交买方之日起至合同项下货物全

部完成安装、调试、交接试验和验收合格并经买方验收合格投入运行为止。履约保证金

有效期终止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且无索赔（有索赔待索赔完成后），买方将履约保证金

退还卖方。 

四、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 2015年度营业总收入为 228,149.05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5,638.05 万元，具备履行合同的资金；公司目前的产能能够保证合同得到正常履行。 

2、本合同的签订金额占本公司2015年度经审计营业总收入的7.83%，合同的履行预



 

计将对公司2016年及2017年的经营业绩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3、合同的履行对公司业务、经营的独立性不产生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该

合同而对交易对方形成依赖。 

五、合同履行的风险提示  

双方已签订的相应采购合同中已就违约、争议，以及遭遇不可预计或不可抗力时的

应对措施和责任归属等做出明确规定，但在合同履行期间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仍有可能

对合同的履行造成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其他相关说明 

1、公司将持续跟进以上框架招标项目中剩余合同的签署情况并及时进行披露。  

2、备查文件：广州南洋与南方电网、广东电网、广州供电局、深圳供电局签订的相

应采购合同。 

特此公告。 

 

广东南洋电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一日 




